
   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畢業流程說明 

 

 

畢業流程 

(項目) 
程序內容 

1 

A.修滿最低畢業學分數及必修科目 

B.通過校定英文門檻 

C.應於博士班 1 年級第 2 學期結束前，向所上提報指導教授。 

D.參加 2 次以上兩岸大型學術研討會。 

E.發表所屬領域之相關論文一篇於 TSSCI 或經系務會議認可具雙向匿名審查

機制之法律期刊。 

F.提出論文題目、論文研究大綱，送請系主任召開審查會核定。待系所通過後，

始得向教務處進行提報。 

G.須於本國或大陸擔任講師，教授相關課程 2 學分，共計 2 學期(總計 4 學分)。 

2 

資格考 : 須通過以下所列項目，才可申請資格考試 

 100-102 學年度入學：A.B.C 

 103 學年度以後入學：A.B.C.D.E.G 

 104 學年度以後入學：A.B.C.D.E.F.G 

3 
依本所博士班研究生修業辦法§６規定：博士生通過資格考後，完成論文初審

前，須於國際或國內學術論文發表會，發表與博士論文相關期刊論文一篇 

4 

申請論文初審：需於「學位審查委員會」召開三個月前舉行完畢。 

初審為學生申請，由系所辦理，由校內外 3 位委員當面審查，指導教授列席。 

論文須依初審委員意見修改認可同意後，方得提報至學位審查委員會。 

5 申請學位論文考試 

6 
校方舉行「學位審查委員會」審核博士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與考試委員資格，經

審查通過者，方得舉行論文考試。 

7 

登記論文考試時間 

舉行論文口試 

繳交論文 

８ 領取畢業證書！！！！！！！！！！ 


